申請社會救助(福利)無工作事實認定申請(陳明)書

	申請人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址
	鄉

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巷  弄    號
	電話

手機
	(   ):      
(   ):     

	未就

業狀

態及

事實
陳述
	一、茲本人        領有身心障礙    度手冊，已自   年  月  日起失業且無工作情形，惟具有勞工保險狀態，因辦理社會救助(福利)需要，申請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三第1項第2款無工作事實認定，茲自述以下陳明內容，提請申請單位認證。

二、就業狀態：□有就業（含部分工時、短期工、臨時工、雜工..等）□無業

三、前次工作或就業別：　　　　　　，自　年　月　　日已離職。

四、失業期間：　　年　　月（前次失業   年   月迄今）

五、參加職業訓練：□有（類別請簡述）　　　　　□無
六、申請職業重建：□有（類別請簡述）　　　（請ｖ選）□無
（□一般性（或競爭性）就業 □支持性就業 □庇護性就業 □職業訓練）
名稱：　　　　　　　

七、未來有無工作就業意願：□有（類別請簡述）　　　　　□無
八、參加勞工保險：□有（類別）　　　　　投保薪資級距每月         元□無

九、其他需協助事項：（請簡述）　　　　　　　　　　　　　　　　　　　

　　　　　　　　　　　　　　　　　　　　　　　　　　　　　　　　　　　　　　　　　　　　　　　　　　　　　　　　　　　

	申請認證事項
	具有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範圍

□（一）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二）其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開立之無工作能力證明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事實認定無法工作者。

	應備相關文件
	·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書                      份
· 勞工保險卡或證明書                        份                    
· 其他證明文件(如離職書、診斷書….)         份

	符合認證事項
	□（一）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二）其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開立之無工作能力證明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事實認定無法工作者。（中低收入戶授權鄉鎮市公所辦理）
□提附事證容有疑義由經社會工作員訪視、評估符合無法工作者。

	鄉鎮市公所初核
	村里辦公室

幹事或村里長
	承辦員
	社會(或民政)課長
	鄉鎮市長

	
	
	
	
	

	縣市政府複核
	社會工作員(訪評時核章)
	社工督導

(訪評時核章)
	承辦人員
	主辦單位科長
	社會處長

	
	
	
	
	
	


填表說明：

一、依據第5條之3規定，本法所稱有工作能力，指16歲以上，未滿65歲，而無下列情事之一者：... 2.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同法條第3項「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內政部已公告：社會救助法有關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範圍為（一）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二）其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開立之無工作能力證明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事實認定無法工作者。
二、基於上述規定，對於領有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者有關工作能力查核範圍及方式：參照本府訂定工作能力計算標準表（如附表）

	身心障礙者
	輕度，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5-1,3後段,另參

(5-1,1,1,1-2)

(5-1,1,1,1-3)
	依核算收入55%計算

(13,143元)
	23,896*55%

	
	中度，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5-1,3後段,另參

(5-1,1,1,2)
	依核算收入55%計算

(9,834元)
	17,880*55%

	
	重度以上，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5-3,3
	0元
	

	
	領取身障手冊，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5-3,3
	以實際投保薪資查計
	


    依上表實務審查發現申請人具有符合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事況，惟當事人仍為勞工保險加保狀態，應如何查處？
1.倘原核定申請人符合無工作能力（重度、極重度），該申請人實際卻有就業且有工作收入之情事，則仍依其實際工作收入核算；
2.如該申請人並未具備工作能力且未就業，查渠身心障礙具有復健機能或經職業重建（職業訓練）投入職場之可能性，難謂無工作能力者且為勞工保險加保狀態，得依救助法第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程序辦理；
3.倘該申請人並未具備工作能力且未就業，已提出事實辦理社會救助認證程序，則依社會救助法規定排除計算其工作能力後，其勞工保險將形成虛偽投保情形，驗證後再函請當事人向勞工保險單位提出退保作業或就其虛偽投保勞工保險情形，通報勞工保險局依其權責處理。
案例說明:
1.領有輕度身障手冊者，無加勞工保險者依前揭標準表計列，每月計列工作能力13,143元，有加入勞工保險者，依投保薪資額計列，主張無工作事實者填表查核後，計列工作能力13,143元。心智障礙類(智障、精障)，查核無工作收入，以0元計列。
2.領有中度身障手冊者，無加勞工保險者依前揭標準表計列，每月計列工作能力9,834元，有加入勞工保險者，依投保薪資額計列，主張無工作事實者填表查核後，認證無工作事實狀態，以事實無收入0元計列。（註原本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中度以上者，查調財稅所得無收入且未就業狀態，以事實無收入0元計列）

3.領有重度、極重度身障手冊者，無加勞工保險者依前揭標準表，每月計列工作能力0元，有加入勞工保險者，依投保薪資額計列，主張無工作事實者填表查核後，計列工作能力0元。惟鄉鎮市公所於核定函(中低收入戶)應請當事人向勞工保險單位提出退保作業或就其虛偽投保勞工保險情形，通報勞工保險局依其權責處理。
以上各等級身障者如依查核工作能力(含投保薪資額)計入家庭所得，經各項生活扶助標準試算後，仍符合核定資格者，得免填無工作事實申請書表，以減輕行政驗證之工作量。

